
 

    

 
 

 
 

  
 

  
 

 
  

 
 

  

 
 

  
 

 

 
 

  
 

  
 

 
  

 
 

  

 
 

  

 
 
 

    

  
 

 
   
 
 
    

税务局通告
纳税人和雇主的税务责任

纳税人须提交的资料

所有纳税人均应注意《税务条例》第 51 (2)、(6)、(7)及(8)条所规定的税务责任如下：

(一) 第 51(2)条：任何人士如就任何课税年度应课税，除非已接获该年度的报税表，

否则必须在有关年度的评税基期结束后 4 个月内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 

(二) 第 51(6)条：任何人士如停止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或停止担任职位或受雇工

作，或停止作为土地或建筑物或土地连建筑物的拥有人，而该等收入来源均为应

课税的项目，又或不再拥有任何按个人入息课税计算的收入来源时，须在此等情

况发生后 1 个月内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 

(三) 第 51(7)条：任何应课薪俸税、利得税或个人入息课税的人士，如即将离港超过 
1 个月，必须在离港日期前至少 1 个月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如因职务、业务

或专业工作关系须经常离港，则这规定并不适用。 

(四) 第 51(8)条：任何应课物业税、薪俸税、利得税或个人入息课税的人士，如更改

地址，必须在 1 个月内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

雇主须提交的资料

所有雇主均应注意《税务条例》第 52 (4)、(5)、(6)及(7)条所规定的税务责任如下： 

(一) 第 52(4)条：任何雇主如开始雇用任何相当可能应课薪俸税的新雇员，则须在该

项雇用开始日期后 3 个月内，将该雇员的有关资料，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 

(二) 第 52(5)条：任何雇主如停止雇用任何相当可能应课薪俸税的雇员，则须不迟于

该雇员停止受雇前 1 个月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 

(三) 第 52(6)条：任何应课薪俸税的雇员，如即将离开香港为期超过 1 个月，则其雇

主须在该雇员预期离港日期前 1 个月以书面向税务局局长发出通知。这项规定并

不适用于在受雇期间须经常离开香港的雇员。 

(四) 第 52(7)条：任何雇主如须根据第 52(6)条的规定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关于其

雇员的预期离港日期，除非已获税务局局长书面同意，否则在该通知发出的日期

起计 1 个月内不得付给该名雇员任何金钱或金钱等值。

如须根据《税务条例》第 52(4)、(5)及(6)条的规定向税务局局长提交资料，你可

透过「税务易」 < www.gov.hk/etax > 提供的「雇主电子报税服务」提交 IR56E、IR56F
及 IR56G 表格。此外，你可经税务局网站下载有关表格，你亦可透过「表格传真服务」 
(2598 6001) 或亲临香港九龙启德协调道 5 号税务中心地下税务局信件及表格收发柜位

索取有关表格。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致电 187 8022 或浏览本局网站 www.ird.gov.hk。

税务局局长 谭大鹏

www.ird.gov.hk。
www.gov.hk/e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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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0

		已通過手動檢查: 2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0

		已通過: 30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已通過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職稱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已通過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通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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